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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（XX 单位）符合温州市瓯海区第五批
人才住房配售初审条件人员名单公示（模板）

根据根据《关于大力实施“瓯越英才计划”高水平建设区域

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 40 条意见》（温委人〔2023〕2 号）、

《温州市人才住房租售并举实施办法》（温委办发〔2022〕69 号）

文件精神，现对以下符合温州市瓯海区第五批人才住房配售初审

条件的人员名单予以公示：

序号
申请人
姓名

身份证号码
名下有无
住房

享受政府住房优惠
情况

公示时间：X 年 X 月 X 日—X 年 X 月 X 日（5 个工作日）。

反映问题的方式和要求：在公示期间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

通过来信、来电、来访的形式向 反映公示内容存在

的问题。以单位名义反映问题的应加盖公章，以个人名义反映问

题的提倡署报本人真实姓名。举报受理电话：XX。

单位（盖章）：

时间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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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公示无异议情况说明（模板）

根据《温州市瓯海区第五批人才住房配售申请公告》的规定，

我单位于 X 年 X 月 X 日—X 年 X 月 X 日（5 个工作日）对 XX、XX

等（注：人数多可附表）符合温州市瓯海区第五批人才住房配售

初审条件的人员名单进行了公示，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异议。

特此说明

单位（盖章）：

时间： 年 月 日


